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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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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移动网络设施建设的完善、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人们对便捷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以及社会经济活动日趋活跃，社会经济交易逐渐告别传统的现金交易、银行转账、支票汇票等货币支付方式，新型支付方式蓬勃发展。因为众多新型支付方式的兴起，司法机关在办理财产类犯罪时，出现了很多新型、疑难或者在平和情况下的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案件，产生了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具有巨大分歧的案件。故本文就在新型支付方式下，以小案例方式以及罪名构成要件的角度对行为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的区分进行解析和甄别。
新型支付方式，指行为人在交易、转账等经济社会生活中使用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手机端进行交易的行为，以及在虚拟网络空间内用虚拟网络的道具、货币进行交易的行为。
盗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是最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久远，其行为对象为可控并具有经济性的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几乎与物物交换行为同时产生。
盗窃罪与诈骗罪行为上的最大共同点为平和情况下对被害人财产的取得，而非像抢夺、抢劫行为具有暴力性质，二者间被害人主观区别即是否是基于“处分”之意思表示而转移财物。根据民法理论，“处分”行为包括主观上对处分原因的正确认识以及处分意志的真实性；行为上要基于正确认识以及处分意志而事实处分行为。如果行为人在平和情况下取得权利人非基于处分意志的财物，则构成诈骗行为。新型支付方式是即权利人对财物行使处分权的行为，即需要权利人完整的处分认识、处分意志、处分行为缺一不可。所以重点把握权利人对财产处分行为的真实性，则可以区分在新型支付方式的处分行为是盗窃行为还是诈骗行为。下面就以若干典型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一：AB二人为好友，B与A同住，因偶然间知道A的微信支付密码，趁二人同住期间打开A的手机给自己转账大额资金。这种行为虽然在支付软件辨认中属于使用能证明A身份的密码进行财物处分，但实际上A并无处分认识、处分意志和处分行为。故而B的行为属于盗窃行为。若B 告知A，自己需要登录A的游戏账号，帮其售卖部分网络虚拟财物（如游戏账号、游戏道具等），但其实际售卖虚拟财物后还将剩余的虚拟财物转移到自己的账号中，这种行为远远超过了A的意思表示，对于转移到B账号的行为，并非基于A的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也未经过A主观上的处分意思表示，属于在A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故B的行为是属于盗窃。
案例二：B在共享单车的付款二维码上贴上自己的二维码并设置默认收款金额，A等多人在使用共享单车时扫码支付时向B的账户进行转账。在此行为中，B是使得A等多人误认为扫码支付的对象是共享单车的商家，但实际上却是B将支付对象进行了替换，使A等多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自己的财物，B的行为构成诈骗。若B通过诱使A等多人使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将有病毒或者劫持支付功能的软件植入到A等多人的手机上，利用软件操作将A等多人的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等支付软件将金额转走或者进行特定交易将金额转出，虽然虚构了“扫码安全” 实际“扫码不安全”的事实，但并不是基于此行为使得A等多人实施处分行为，其实就是，则是属于在A等多人不知情的情况秘密将财物转走，虽然财物还是在支付宝、微信、各银行的控制之下，但是A等多人已经失去了对支付宝、微信、各银行的债权，将债权人变更为B，A等多人实际上已经对原本的财物失去了控制，故构成诈骗罪。
案例三：年迈的A到银行使用ATM机进行转账（或储蓄），操作ATM机生疏，B假扮为银行工作人员帮助A进行正常操作，将现金放入ATM机的入款槽后，入款槽合住后，B没有进一步操作，告诉A已经钱放入银行账户，转账（储蓄）流程已完成。A遂离去，B在A走后操作ATM机，将现金槽打开，取走现金槽里的资金。A的欠款没有进入银行账户。B的行为虽然是在欺骗A，使A陷入错误的事实认识，B基于A基于错误认识趁机将A的欠款据为己有，但B的欺骗行为并非是使A将财物处分给B，而是将钱放置在银行、A、B三方都没有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而A认为钱已经置于银行的控制下，自己已经取得了银行对自己的债权（或已经使他人即转账对方取得了银行的债权），而非是将钱处分给了B个人，B所假扮的银行工作人员在A的认识中并无独立人格及独立行为，其人格及行为已经被银行所吸收，其行为代表的是银行的行为，故A也不可能有将钱款交付给B的事实认识、行为意志以及行为。所以B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B的欺骗行为使得A将财物置于无人控制的情况，然后取走A 的财物，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诈骗行为只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财物的，就应当认定B的行为为盗窃。如果在本例中，B虚构自己是银行工作人员的事实，而在帮助A转账（存钱）的过程中，将财物转移到自己控制下的账户中，而没有将存入A要存入的账户中，即虚构了自己是银行工作人员事实、隐瞒了其将钱款存入账户的事实，基于A的认识错误进行了处分财物的行为，则构成诈骗罪。
综上，在新型支付方式之下，在诈骗罪与盗窃罪之间出现分歧之时，判断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即是否是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的事实认识而“自愿”而处分财物则应定位诈骗罪；如不是基于自愿的而取得当事人财物，即应以盗窃罪进行处理。
